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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圣股份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 8月 8日，贵院依法裁定受理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圣股份”或“公司”）重整申请，并于同日

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担任管理人，负责具体开展各项重整

工作。2025年 11月 21日，贵院裁定批准《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执行，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2025年 12月 25日，三圣股份向管理人提交了《关于三圣股

份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已经完成重整计划的执行工

作。据此，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管理人现将

公司执行重整计划情况监督报告如下：

一、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根据重整计划，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的标准包括：

1、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已经支付完

毕或提存。

2、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投资人已支付完毕转增股票受让

价款，已取得相应转增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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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已向应留债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

送达留债安排确认书，明确留债安排。

4、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向普通债权人就其应分配的偿债

现金、股票已分配完毕，或债权人未领受的偿债资金、股票，暂

缓确定债权及预计债权对应的偿债资金、股票已依重整计划提存

完毕。

5、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签署破产服

务信托的信托合同。

因债务人和/或辅助机构/管理人收到有权机关协助执行通知

书等原因无法按重整计划规定执行的，不视为重整计划未执行完

毕，债务人将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有权机关等要求执行。

二、重整计划执行情况

（一）破产费用的支付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破产费用应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

规定及合同约定以债务人财产随时支付或清偿。截至目前，针对

破产费用三圣股份已经支付或提存至管理人指定银行账户。

（二）重整投资人支付投资款项

根据管理人、三圣股份与重整投资人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

全体投资人应于三圣股份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起 30个自然日

内完成全部投资款的支付。鉴于 2025年 11月 21日，贵院已裁定

批准三圣股份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应于 2025年 12月 21日前

完成全部投资款的支付。

2025年 11月 24日，重整投资人及其指定主体已根据重整投

资协议的约定向管理人银行账户支付全部重整投资款合计 2.54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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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公积转增股票及划转

在重整投资人完成全部投资款的支付后，管理人第一时间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

圳”）进行沟通并准备了资本公积转增的相关材料。本次资本公

积转增股票的股权登记日确定为 2025年 12月 9日，转增股票上

市日为 12月 10日。转增的全部股票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重庆三

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截至股权登记日，三圣股份已完成 252,102,041 股股票的转

增登记手续，并于当日将全部转增股票登记至管理人重庆三圣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2025年 12月 10日，

经司法协助执行划转，重整投资人受让的 160,000,000股股票已

全部登记至重整投资人及其指定主体名下。

（四）偿债现金、股票、信托清偿及提存情况

1、职工债权

截至目前，三圣股份已以现金方式完成全部已裁定职工债权

的全额清偿。

2、税款债权

截至目前，三圣股份已以现金方式完成全部已裁定税款债权

的全额清偿。

3、有财产担保债权

（1）针对有财产担保债权对应的担保财产为重庆春瑞 60%

股权、辽源百康 100%股权的，三圣股份已分别向 2家对应有财

产担保债权人完成留债通知书的送达，并完成首期留债本金及利

息的清偿。

（2）针对有财产担保债权对应的担保财产为重庆春瑞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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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辽源百康 100%股权之外财产的，担保财产已完成剥离设

立信托计划，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应获得的信托受益权份额已确认。

（3）融资租赁债权人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15日

内，未行使取回，参照重整计划草案中担保物为重庆春瑞 60%股

权、辽源百康 100%股权之外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受偿方案受偿。

4、普通债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经贵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人以及由有

财产担保债权人转为普通债权受偿的债权人，三圣股份已完成相

应的偿债资源分配或提存，其中：

（1）针对每家普通债权人 5万元以下（含 5万元）的债权

部分，三圣股份已相应完成现金分配或提存。

（2）针对每家普通债权人超过 5万元以上的债权，三圣股

份已相应完成股票分配或提存；信托受益权份额（信托受益权份

额的最小单位为 0.01份）均已确认或提存。

针对因债权人未按期提交领受资料、未在重整计划规定期限

内申请并配合解除债务人财产查封、冻结等保全措施而提存的偿

债资源及为预计债权预留的偿债资源，均已按照重整计划规定全

额提存至管理人的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及信托计划中，管理人将

严格监督三圣股份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依法发放剩余偿债资源。

（五）信托协议的签署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三圣股份已与受托人签署破产服务信

托的信托合同。

三、对三圣股份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意见

经管理人审查，截至本报告提交之日，三圣股份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的标准均已符合，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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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已支付完毕或提存至管理人银行账

户。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一项标准。

2、2025年 11月 24日，管理人账户已累计收到重整投资人

支付的重整投资款共计 2.542亿元。2025年 12月 10日，资本公

积转增股票已划转至重整投资人或其指定主体的证券账户。已符

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二项标准。

3、三圣股份已完成向应留债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送达留债

安排确认书，明确留债安排。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三项

标准。

4、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三圣股份已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向

普通债权人偿债资源的分配或提存。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

第四项标准。

5、三圣股份作为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签署破产服务信托的

信托合同。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五项标准。

综上所述，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管理人严格履行监督职责，

在贵院的指导下，已经监督并协助三圣股份在执行期限内完成了

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

特此报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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